                                                                                                                                                                                                                                                                                                                                                                                                                                                                                        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规定

    1、报关企业如需要在注册地之外（异地）从事报关服务的应当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向拟注册登记地海关递交报关企业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申请。

2、报关企业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报关企业许可应具备的条件（北京转外地设立分支机构）

1．报关企业自取得海关核发的«海关报关企业报关注册登记证书»之日起满2年；

2．报关企业自申请之日起最近两年未因走私受过处罚； 

3．企业注册资本已经超过150万，超过部分达规定要求（50万人民币允许设立一家），可作为分支机构设立时的增加资本。
4、外资报关企业设立分支机构需提供商务局批文。
开具关封（京转外）申请所需提供材料

1．《关于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的申请》；

2．总公司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主管地海关《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4．报关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营业执照；

5．海关需要的其他相关材料；

关于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

相关证明材料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本单位已在你关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海关注册登记编码为                 ，最近两年未因走私受过处罚。由于业务需要，拟到       关区     海关    口岸（或     海关监管业务集中地）开展代理报关业务。现递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证书》相关材料复印件。特请你关出具报关企业跨关区分支机构注册登记许可相关证明材料。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签印）
年  月  日
